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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 54 条的工作文件

第 54 条

展开调杳

l 检察官 40' ..，后 J 即应展开调查，除非他或她确定没有依附本吨约过行起川

的合理根据。做出这一决定时、检察官应考虑:

(a) 检察官得到的资料是否提供了合理报据‘可非川、 i人右;去阳 /[~f 音;lifi Ri 内

的罪行己实施或正在实施:

(b) 根据第 15 条该案件是否可予受理或将可予受理:

[( C) 考虑到被害人的利益，依照本规约进行起诉是否符合司法利益:和]

[( d) 进行调查是否符合任何安全理事会决定的条件 c ] 

l 本草案不打算预先判断如何解决全体委员会将要审议的关于拦军官词查坟力卢友

，起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除其他外包括:由国家提出、安全理事会提出、 自 f于士主力i:co f王子专

审分庭批准的自行权力。如果后一种建议也在被接受之列‘案文便成为 .担E1. .后.

即应展开调查‘或请求预审分庭批准以便对第 13 条适用的案件送什词查、 F全 ~L

ROM. 98 - 0 12 6 (C) 

GE. 98-7008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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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留。 2 ] 

3 检察官调查以后，如果断定没有进行起诉的充分根据、因为:

(a) 没有充分的法律或事实根据依照第 58 条请求授权令或传票:

(刨根据第 15 条该案件不应受理;或

[(c) 考虑到受害者的利益，起诉不符合司法利益J 他或她将把其决定和做

出决定的理由通知预审分庭和依照第 1 1 条提出控告的国家[或对于适

用第 10 条第 1 款的案件通知安全理事会]。应控告国[或安全理事会]

的请求，预审分庭可复核检察官根据第 l 款或本款做出的不起诉的决

定、也可请求检察官重新考虑他的决定。[此外、预审分庭可主动地复

核检察官只根据第 l(c)款或第 3(c)款做出的不起诉决定 在这种情况

下，检察官的决定只有得到预审分庭的确认方吁有效 ]] 

4 检察官可根据新事实或新资料在任何时候重新审议是展吁:调琶还是起诉的

决定。

第 54 条之二

检察官关于调查的责任和权力

l 检察官可以:

(a) 传讯嫌疑人、被害人和证人:

(b) 收集和勘验证据;

(c) 请求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在其任务的?在围内‘请求叮能在将要进

行调查的领域内的任何维和部队]的合作:

2 本款将这及检察官是否和向谁通知可能存在调查根据的各种问足.王过及国家在社

自己的调查活动和寻求可否予以受理裁定的可能愿望做出答复之计‘ 1全军官是否应非二三词

查、应才住这多长时间 p 然而咱这些问题与引发机制、检察官的自什权力以及第 1~ 条至第

17 条所产生的可否予以受理程序密切相关民因此吨建议工件纽巧这些气足的史理保留 5; 全

体委员会解决更大的问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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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必要时，达成与本规约并无抵触的安排或协定，以便利于国家、政府

间组织或个人的合作;

(e) 同意不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公开检察官在保密条件下取得的、只用于产

生新证据的文件和资料，除非提供这些资料的人同意;和

(η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资料的机密和对任何人的保护。

[1 之二 检察官在下述情况下可以在某一国境内进行调查:

(a) 根据第 9 部分的规定 3 或

(b) 经预审分庭根据第 57 条(x)款授权。] 4 

2 检察官应:

(a) 为确定真相，扩大调查，包括调查与评估是否存在本规约范围内的刑

事责任有关的一切证据和事实，在这样做时‘一视同仁地调彗证明有

罪和证明无罪的情节。

(b) 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有效地对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罪行进行调查和起

诉咱并在这样做时，尊重被害人和证人的利益和私人情况‘包括年龄、

性别和健康状况，以及考虑到罪行的性质‘特别是但不限于牵涉到性

暴力或对儿童的暴力的罪行;

(c) 充分尊重本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则》规定的个人权利

第 54 条之二

嫌疑人和其他人在调查期间的权利

1. 凡有理由被认为实施了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罪行，并在即将接受中全察官或国

家当局根据第 9 部分提出的请求进行的讯问的人，享有下列权利:

3 关于在某一国境内进行调查，第 90 条国家合作阐过得更加清楚「第 54 条该方面的

案文产生两个问题。第一，进行这样的调查是否需要国家同意:第二、通知该国对检察官

进行这样的调查是否足够了。

4 见以7所ìt~于第 57 条提出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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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被讯问以前获得告知有理由认为其实施了法院管辖内的罪行以及其

根据本款(b)至 (d)项所享有的权利;

(b) 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成为判定有罪或无罪的考虑因素;

(c) 得到个人选择的法律协助， [或为了司法利益而有必要‘个人没有足够

能力支付这种协助费用，以及国家当局本来没有提快法律协助的情况

下]得到法院委派的法律协助;和

[(d) 被讯问时有律师在场，除非该人自愿放弃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

2 关于依照本规约进行的调查，个人:

(a) 不被强迫供罪或认罪;

(b) 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胁迫或威肋不受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和

(c) 如果讯问语言不是该人所通晓和操用的语言、应免费获得胜任口译员

的协助吨以及达到公正所必要的文件译本 P

** ** ** 
移到第 57 条的规定

1 代替现有第 54 条第 (5)款，修订第 57 条第 (2)款‘增;手下款:

"(白 应检察官请求，发出为了调查而可能需要的命令和技权令 H

2 在第 57 条增加一项程序:预审分庭授权检察官在第 9 都让合作杠架之外在

某一国境内进行调查、案文如下:

"在以下情况下，预审分庭可授权检察官在得不到该国根据第 9 部分

应给予的合作时、在某一国境内采取具体的调查步骤:可能时考虑到有关

国家的意见，它确定因国家司法制度全面或部分崩溃或无法利用‘该国虽

然不能执行关于合作的请求。"

如果列入这样的规定，执行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c

3 代替现有第 54 条第 (13)款、在第 57 条增添以下规汇:

"根据第 58 条传讯后被逮捕或出庭的人如有请求‘预审计应可发出这

类命令或根据第 9 条寻求必要的合作、以协助该人准备其抗言ì'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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